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系文件

系办发［2010］5号

新闻与法学系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及毕业实习工作安排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试行）》（校教[2009]71号）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规范》（校教[2008]10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系各专业的实际情况，现将新闻与法学系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工作安排如下：

一、成立我系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及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朱学诗

副组长：江少川、李云华、李艳华、郑传洋、汪琦

成员：各专业论文指导教师和毕业班辅导员

秘书：张会容、刘米娇、许慧

二、任务分配

我系2011届本科毕业生预计260人，分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和法学4个专业，由各专业教研室负责组织和管理各专业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的具体工作，各教研室应按照校、系有关文件规定制定本专业2011届本科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实施方案，并于2010年12月8日之前上报系办。

三、时间安排

（一）毕业论文

本系所有专业毕业论文时间统一安排为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第14-15周为前期准备阶段，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第1-16周为论文开题、撰写及答辩阶段，各专业不得随意调整。

（二）毕业实习

本系新闻、广电、汉语言专业毕业实习时间段安排为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第16-19周、法学专业为15-19周，各专业可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确定具体实习时间。

具体要求：

1、必须按照实习报告封面中的“实习报告内容与格式”填写；

2、字数5000字，要求手写，不能打印后粘贴；

3、如果有实习作品可以贴在实习报告后；

4、实习报告的第一页请不要填写（要贴鉴定表，由教务办统一贴）；

5、毕业实习分为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分散实习的学生，必须填写分散实习申请表（此表上面有指导教师、教研室主任签字的要签字后才能上交），还需单位盖章，各教研室集中安排实习的学生不需填写此表，需提供集中实习学生名单；分散实习和集中实习都需要填写毕业实习鉴定表，要求此表收回后指导教师要写评语和签字。

6、毕业实习要在系里统一安排的时间段内进行，如有特殊情况，须和指导教师沟通。

各专业应严格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规范（试行）》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规范》的有关规定，对学生与指导老师高标准、严要求，做好质量监控及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新闻与法学系

                                           201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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